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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議程 

時間：112年6月30日上午10時0分 

地點：演藝廳 

主持人：蔡校長哲銘 

壹、報告出席人數 

貳、會議開始 

參、確認議程 

肆、歡送退休老師、介紹新進同仁及頒獎 

一、歡送退休老師： 

高中部英文科王秋香老師 

高中部地理科郝欣榮老師 

國中部數學科林素雲老師 

二、本校參加 111年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榮獲「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優良學校獎- 

特優」。 

計畫主持人：施芳斳主任。 

團隊成員：王聖淵主任、林承恩組長、謝東霖老師、吳易哲老師、簡嘉慧老師、

黃致柔老師、徐嘉靖老師、蘇順聖老師、吳林建宏老師、楊森吉老師、張元馨老

師。 

三、112年 1月至 7月慶生： 

1月陳珮如組長等 18名、2月邱欣怡組長等 10名 

3月李彩滿老師等 9名、4月陳佑昌主任等 12名 

5月徐珮華組長等 13名、6月李承恩組長等 9名 

7月施芳斳主任等 20名 

四、111學年度第 2學期到職教職同仁： 

輔導室約聘心理師 魏家璿 

學務處約僱幹事 黃郁芬 

學務處增聘運動教練 洪志善 

伍、上次校務會議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一： 

案由：修正「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章程」。 

提案人：學務處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自本學期開始實施。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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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正「學生組織社團實施要點」。 

提案人：學務處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自本學期開始實施。 

陸、校務報告 

一、校長校務報告 

二、家長會長致詞 

三、教師會長報告 

柒、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1.  

二、學務處 

1.  

三、總務處 

1.  

四、輔導室 

1.  

五、圖書館 

1.  

六、教官室 

1.  

七、研究發展處 

1.  

八、人事室 

1.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遺失物管理辦法。(附件一) 

提案人：學務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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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北市教中字1123041028號函辦理，請各校落實訂定校園遺失物處理規範一

案。 

決議：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    時    分 


